水土保持保證金權利轉讓切結書

保證金原繳款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(即甲方)因故申請變更 桃園市   區   段  小段   地號    水土保持計畫 水土保持義務人為______________(即乙方)，其已繳納之水土保持保證金(金額：____________)權利亦一併轉讓予乙方，乙方於前開水土保持計畫取得完工證明書後，得逕向水土保持主管機關(桃園市政府水務局)申請發還水土保持保證金予乙方，若產生相關糾紛，概與水土保持主管機關無涉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
此致

          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
甲方(保證金原繳款人)

姓      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蓋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 籍 地 址：

電      話：(住宅)　　　　 　　(公司)

行 動 電 話：

聯 絡 地 址：

乙方(保證金權利受讓人)
姓      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簽名蓋章)

身分證字號：

戶 籍 地 址：

電      話：(住宅)　　　　 　　(公司)

行 動 電 話：

聯 絡 地 址：

中華民國　　    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